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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法治日报 《法人》全媒体记者 曹萌

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很多人出游放松，而身负高额债务的高女士完全提
不起兴趣。“我当时就是好心，帮朋友在合同上签个字，他现在还不上钱，怎
么能叫我‘填坑’？”高女士气愤和懊悔地对《法人》记者说。

通过深入交流，记者获悉，高女士曾于2011年替朋友马涛与小松（中国）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松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赁期限为36个月、总金
额232万余元的融资租赁合同。其中，出卖方为西安安松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安松公司”），租赁物为一台PC400-8型号挖掘机。但是，这
份融资租赁合同让高女士陷入了一场长达5年的司法诉讼，且背负了175万余元
债务。

“随意代签“后患无穷

2016年3月14日，小松公司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将高女士告上陕西西安莲湖人
民法院，要求高女士支付机械设备剩余租金和延迟损害金共计175万余元。经
历了一审和重审，高女士从败诉变为胜诉。之后，小松公司又上诉至西安中级
人民法院。直至2021年4月25日，这场历时5年多的诉讼拉锯战才划上句号。
西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由高女士向小松公司支付上述剩
余租金和延迟损害金。

融资租赁一般涉及三方，集借贷、租赁、买卖于一体，是将融资与融物结合在
一起的交易方式。融资租赁合同是由出卖人与买受人（租赁合同的出租人）之
间的买卖合同和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构成的，其法律效力不是买卖
和租赁两个合同效力的简单叠加。

此案审理过程中，争议在于，高女士认为自己并非实际承租人。但是小松公司
一直并未追加马涛为被告，并称对马涛为实际承租人从不知情。同时坚称签约
主体安松汉中分公司销售主管李东福并非该公司员工。判决书显示，小松公司
认为高女士、李东福和安松公司为获取利益恶意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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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并非实际承租人，高女士为何在融资租赁合同上签字？高女士回忆称，20
11年初，她打算买一台挖掘机，恰巧朋友马涛刚刚退伍回来，也有同样的想法
，两人一拍即合，便一同到小松公司陕西总代理商安松汉中分公司购买。当时
，马涛尚未办理身份证无法购买，而高女士符合购买条件，加之销售人员的劝
说，马涛便请求高女士帮忙以她的身份证购买挖掘机和代签合同。马涛向高女
士声明，他只是借用身份证，购买机械费用由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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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福出具的马涛支付首付款收条

确认是否“隐名代理“是关键

究竟该由谁来偿还小松公司的欠款？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洪灯律
师对记者表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高女士代签融资租赁合同是否构成隐名代
理。如果高女士能够证明其系受马涛委托签约，并且小松公司在签约时清楚两
人的委托代理关系，则合同直接约束小松公司和马涛。小松公司索要剩余租金
和违约金，也仅能向马涛主张。

《民法典》第925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与第三
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
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是，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
和第三人的除外。

那么，如何证明马涛为实际承租人？小松公司在案件审理中坚持不追加马涛为
被告，且否认李东福为安松汉中分公司员工。对此，李东福表示，“我此前已
提供了由安松汉中分公司缴纳的社保证明，以及小松公司举办的全国机械销售
比赛获奖证书，但小松公司仍然对我的身份予以否认。我认为，无非是从利益
角度出发，掩盖其没有尽职调查的责任。”

对于高女士的案例，上海融资租赁交易服务中心交易服务部主任朱世米对记者
表示，在2014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正式生效前，机械行业中存在诸多融资租赁乱象，代签便是
其中一种。对于应由谁来承担代签后的责任，他表示，实际承租人委托代签人
签字后，如果设备实际使用人和实际还款人为同一人，那么代签人一般不具有
偿还租金的义务；但如果设备实际使用人使用代签人账户进行还款，那这就构
成了代签人的一种类担保行为。

朱世米认为，如果使用假身份证签订合同，承租人将机械拉走后拆掉GPS，不
支付剩余租金，这将构成恶意诈骗行为，属于刑事案件。但像高女士这种代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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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属于民事案件。

融资租赁签约乱象不止

除高女士代签行为导致实际租赁关系不清外，有些融资租赁合同中还存在着应
用虚假身份签约的情况。国机重工常林西北分公司总经理赵杰对记者表示，过
去在工程机械行业中，许多采购人与考察人员相互勾结，使用假身份购买机械
设备。当采购人拿到机械后，便停止支付租金。此时，机械厂家一般会追究融
资租赁合同签订人的责任，但往往签订人信息为虚假信息，即使起诉也不成立
。

近年来，监管部门对融资租赁业代签乱象的监管越发严格和细化，如上述最高
法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的第二十四条规定，承租人与租赁物的实际使用
人不一致，融资租赁合同当事人未对租赁物实际使用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
审查后认为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
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这意味着，即使融资租赁合同有人代签，但当合同发生纠纷时，若实际使用人
出现违约行为，其将作为第三人被诉讼，而不再是由代签人承担相应责任。

朱世米表示，在最高法司法解释和民法典等规定下，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一
般不允许代签，且需要设备实际使用人持有身份证与机械厂家销售人员及融资
租赁公司合规尽调人员共同拍照，作为法律依据。

去年10月，为规范融资租赁企业经营行为、有效防控地方金融风险，各地整治
融资租赁行业乱象频出重拳。北京、深圳、上海、天津等融资租赁业务体量较
大的地区，都发布了对辖区内融资租赁企业的监管性文件。虽然，融资租赁代
签乱象的事后监管逐渐加强，但似乎一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经营多年工程机
械的赵杰对记者表示了担忧，“对于使用他人证件或假证件代签，只能靠企业
自律和客户自律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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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融资租赁登记制度落地

从高女士与小松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来看，当时由于受到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
的影响，众多基建项目快速上马，工程机械需求骤增。为了能够抓住这次赚钱
机会，很多人选择了融资租赁模式，从工程机械公司购买大量设备。

工程项目的激增促进了融资租赁业的快速发展。据中国租赁联盟发布的《2019
年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显示，2007年底全国注册运营的融资租赁公司为
93家，到2012年底已增至560家；从融资租赁业务总量来看，2007年全国融
资租赁合同余额约为240亿元人民币，而2012年突破了万亿元，达到1.55万亿
元人民币。

随着融资租赁业发展迅猛，代签、虚假身份签约等导致行业业务拓展中风险不
断。记者调查发现，高女士在同一天签订了两份融资租赁合同，金额共计500
多万元，而小松公司对此融资项目并未派遣考察人员，核实承租人身份和资质
。

不仅如此，处于业务爆发时期的融资租赁企业在开展业务时，对承租人资产实
力也缺少风控。“早期公司是不要求客户提供财产证明的，现在大部分融资租
赁公司都要求了。”李东福表示，目前客户提供的资产证明要大于融资额，比
如价值100万元的机械设备，客户除支付25万元首付款外，还需提供75万元的
财产证明或是能够证明客户按期足额支付融资款的其他文件。

但是，赵杰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财产证明的真正作用并不大，承租人可
以事先提供财产，随后再将财产转移。“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控承租人的银行
流水和银行征信。”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因为事前风控失位，融资租赁公司往往会在事中、事后
，通过收回机械或司法诉讼的形式来抹平风险敞口。其中一些融资租赁公司在
合同期限内，明知无法获得剩余租金，却不及时终止合同，控制风险敞口，而
是等到合同期限结束，再使用私力收回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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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当时融资租赁行业中的一种乱象。”朱世米表示，2014年之前，部分
融资租赁公司与厂家、代理商利益绑定，当厂家或代理商与承租人建立业务关
系后，如果在设备可控情况下，即使承租人未能按期还款，合同结束后厂家仍
能找到设备位置将其收回，不会给厂家和融资租赁公司带来亏损。同时，拖后
收回可以收取承租人更多滞纳金及法律费用，这也是融资租赁企业增加利润的
另一种手段。

就高女士案件，记者联系到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
，会对包括小松公司在内的融资租赁行业进行摸底调查，并对小松公司进行约
谈。为此，记者向小松公司发采访函了解反馈信息，但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

对于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如何确定租赁物所有权？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史平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加快融资租赁登记制度落地，统一的
融资租赁登记系统需要被法律确权，如现有人民银行登记系统有可能成为全国
统一的登记系统。同时，登记要素需要被规范，包括融资租赁交易种类、租赁
物明细（名称、数量、种类、规格等）、融资金额、期限等。

在融资租赁登记制度落地前，李洪灯提醒代签人，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实
际上有出卖人、出租人和承租人三方主体，因为承租人是与出租人签订融资租
赁合同，所以承租人的受托人披露对象主要是出租人。在签约之前或签约时，
要向第三人披露代签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披露内容要注意留痕，
可以综合采取邮件、短信、电话、录音、录像等方式，如果签约时疏于披露，
事后应及时弥补，并让出租人和委托人书面确认，要求出租人明确选择委托人
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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